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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存所裡⾯的錢要怎麼拿出來？誰可以去拿出來？

⽂:楊舒婷（認證法律⼈） ‧ 消費‧借還錢‧契約 ‧ 2025-09-12

本⽂

從《什麼是提存？有哪些情形要辦理提存？》⼀⽂，可以知道「提存」分為清償提存與擔保提存，以下分別就
⼆種提存說明：放進提存所的錢要怎麼拿出來？由誰去拿？

⼀、清償提存的領取或取回

清償提存通常是發⽣在債務⼈要還債，但債權⼈遲遲不收或拒收，或者，債務⼈根本不知道債權⼈是誰⽽難以
給付[1]時。

舉例來說，A和B約好，A必須於4⽉1⽇將⽋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還給B，想不到B當天卻因臨時出差不
在國內，導致A無法在4⽉1⽇還債，則此時A就可以將100萬元提存於法院，再讓B去提存所領取，如此⼀
來，A就可以避免因為B⾃⼰的遲收⽽需要負擔額外的利息或⾵險[2]。

（⼀）領取提存物

由此可知，「清償提存」是債務⼈A為了向債權⼈B還清債務，⽽將提存物（在上述例⼦中便是100萬元）暫
時存放於法院，因此，可以「領取」提存物的⼈就是「債權⼈B」。

（⼆）取回提存物

但如果債務⼈A在提存後才發現根本沒有提存必要、或是債權⼈B沒有領取權利時（例如，B已經透過強制執
⾏，從A的其他財產中拿到100萬元了），那麼A就不需要再藉由提存的⽅式對B清償，此時，「提存⼈（也就
是債務⼈A）」可以向法院提存所聲請「取回」提存物100萬元[3]。

⼆、擔保提存的取回

不同於清償提存，擔保提存的⽬的是提供擔保，讓法院允許假執⾏、假扣押、假處分等⾏為，因此擔保提存
後，若供擔保的原因消滅（也就是沒有繼續擔保的必要時），「提存⼈」就可以將⾃⼰原先提存的提存物「取
回」。

例如，B原本為了假執⾏⽽向法院辦理擔保提存，但後來B的案件勝訴確定，依法，B可以直接強制執⾏A的財
產，不⽤再假執⾏，也沒有繼續提存的必要了，此時B就可以向法院提存所聲請「取回」提存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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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從提存所領取或取回提存物？

介紹到這裡即可明⽩，想將提存物拿出來的⽅式分為2種：「領取」或「取回」，前者是債務⼈提存後由債權
⼈拿出來，對債權⼈來說，拿的是別⼈的東⻄，所以稱為「領取」，因此只會發⽣於清償提存的情況；後者則
是指提存⼈⾃⼰提存後⼜再⾃⼰拿出來，所以稱為「取回」，在清償提存或是擔保提存都會發⽣。

聲請「領取」提存物和聲請「取回」提存物所應備的⽂件[5]不完全相同，以下⽤表1呈現：
表1：領取或取回提存物應備⽂件

 （債權⼈）領取 （提存⼈）取回

發⽣情
形

清償提存 清償提存或擔保提存

聲請書 領取提存物聲請書[6] 取回提存物聲請書[7]

提存通
知書或
提存書

提存通知書[8] 提存書

⾝分證
明⽂件

（1）⾃然⼈：國⺠⾝分證。
（2）法⼈或其他團體：法⼈或團體證明⽂件及其代表⼈或管理⼈資格證明⽂件[9]。

印章 V V，要注意，辦理聲請取回提存物時的印章，必須與辦理提存時
的印章為同⼀顆[10]。

委任代
理⼈ （1）委任狀（須記明受任⼈有特別代理權[11]）。

（2）代理⼈的國⺠⾝分證。
（3）委任⼈的國⺠⾝分證正反⾯影本。

由繼承
⼈辦理
者

應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及其他⾜以證明其為合法繼承⼈的⽂件。

證明⽂
件
*另參
照辦理
提存及
領取提
存物

聲請⼈如果要有「對待給付」
或具備其他要件[12]，應提出
可以證明已經給付或免給付或
其他要件已具備的證明⽂
件[13]。

因為提存程序不符合法律規定或根本不應該提存，經提存所通
知取回提存物時，必須提出：
（1）「提存所發的通知書正本」或
（2）「提存⼈沒有依提存的效果去⾏使權利或提存⼈雖⾏使權
利但已回復原狀的證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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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須知

在有聲請假執⾏的情況，⽽案件勝訴確定時，必須提出「各審
裁判書正本或影本及確定證明書」[15]。

為避免被假執⾏⽽辦理擔保提存，後來法院認為假執⾏已經失
效時，必須提出「法院宣告假執⾏全部失效的裁判書正本或影
本」[16]。

假扣押、假處分、假執⾏原本經法院允許了，但提存⼈後來沒
有去聲請執⾏，或是在執⾏開始進⾏前就聲請撤回執⾏時，必
須提出「法院⺠事執⾏處核發的沒有聲請強制執⾏證明、撤回
執⾏證明正本」[17]。

為避免被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辦理擔保提存，但對⽅在
法院准許可以假扣押、假處分、假執⾏後卻沒有聲請執⾏，或
是在執⾏開始進⾏前就聲請撤回執⾏時，必須提出「法院⺠事
執⾏處核發的債權⼈未聲請執⾏證明、撤回執⾏證明正本或強
制執⾏撤回筆錄影本」[18]。

在有聲請假扣押、假處分的情況下[19]：
（1）案件全部勝訴確定時，必須提出「各審判決書的正本或影
本及確定證明書」。
（2）雖然不是取得法院判決，但具有跟法院判決⼀樣法律效⼒
的⽂件，例如：和解筆錄、調解筆錄、仲裁判斷等，必須提出
「⽀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和解筆錄、調解筆錄、經法院核定
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仲裁判斷書等⽂件」。

在有聲請假執⾏、假扣押或假處分的情況下，案件達成和解或
調解，且對⽅同意⾃⼰要負部分責任（也就是提存⼈必須全部
或部分勝訴），⽽聲明不再對提存物保留權利時，必須提出
「法院的和解筆錄、調解筆錄或調解書，或對⽅聲明對提存物
的權利不保留的證明⽂件」[20]。

在辦理擔保提存來暫停強制執⾏的情況下，案件全部勝訴確定
時，必須提出「各審裁判書正本或影本及確定證明書」[21]。

對⽅在法官或提存所主任⾯前同意將提存物返還給提存⼈，並
經記載在筆錄內時，必須提出「筆錄影本」[22]。

提存出於錯誤或依其他法律的規定，經法院裁定要將提存物返
還給提存⼈時，必須提出「法院准予返還提存物裁定書正本及
確定證明書正本」[23]。



法院允許可以變換原本放在提存所的提存物時，必須提出「法
院允許變換的裁定及確定證明書正本、新辦提存書影本」[24]。

清償提存是出於錯誤、提存的原因已不存在時，必須提出相關
資料證明[25]。

清償提存的受取權⼈同意返還提存物時，必須提供以下⼆者之
⼀[26]：
（1）提出「受取權⼈的同意書及受取權⼈的印鑑證明」。
（2）受取權⼈攜帶「國⺠⾝分證」和提存⼈⼀起到提存所製作
「同意筆錄」。
以上的受取權⼈如果是公司⾏號，並應提出「公司⾏號變更登
記⽂件及其負責⼈或管理⼈的⾝分證明⽂件」。

期限 ⾃提存通知書送達發⽣效⼒的
翌⽇起10年內[27]。 （1）清償提存：⾃提存翌⽇起10年內[28]。

（2）擔保提存：供擔保的原因消滅後10年內[29]。
（3）因提存程序不合規定或不應提存，經提存所通知取回提存
物：⾃提存所命取回處分書送達發⽣效⼒的翌⽇起10年
內[30]。
 

來源：作者⾃製
 

註腳
   ⺠法第326條：「債權⼈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難為給付者，清償⼈得將其給付物，為債權

⼈提存之。」
[1]

   ⺠法第328條：「提存後，給付物毀損、滅失之危險，由債權⼈負擔，債務⼈亦無須⽀付利息，或賠償其
孳息未收取之損害。」

[2]

   提存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清償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返
還提存物：……⼆、提存之原因已消滅。」

[3]

   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擔保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
返還提存物：⼀、假執⾏之本案判決已全部勝訴確定。」

[4]

   辦理提存及領取提存物（款）須知第2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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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2021），《領取提存物聲請書》。[6]

   司法院（2021），《取回提存物聲請書》。[7]

   從程序上來說，當債務⼈提存後，法院就會發⼀份「提存通知書」給受取權⼈，這樣受取權⼈才會知道有
提存物要領取。法律依據為提存法第10條第3項：「提存所接到提存書後，認為應予提存者，應於提存書
載明准予提存之旨，⼀份留存，⼀份交還提存⼈。如係清償提存，並應將提存通知書送達受取權⼈。認為
程式不合規定或不應提存者，應限期命提存⼈取回。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其逾⼗年
不取回者，提存物歸屬國庫。提存所於准許提存後，發現有程式不合規定或不應提存者，亦同。」

[8]

   實務上，提存所會要求出具「最新公司變更登記表」，此處的「最新」，通常是指在3個⽉內申請的公司
變更登記表。

[9]

   辦理提存及領取提存物（款）須知第2條：「⼄、取回或領取提存物（款）⼀、聲請書類及應備⽂件：（
⼀）聲請取回提存物（款），應提出下列⽂件：1.填寫『取回提存物聲請書』⼀式兩份，並蓋⽤提存⼈辦
理提存時同⼀印章或為同式之簽名。」

[10]

   ⺠事訴訟法第70條第1項但書、第2項：「
I ……。但捨棄、認諾、撤回、和解、提起反訴、上訴或再審之訴及選任代理⼈，⾮受特別委任不得為之
。
II 關於強制執⾏之⾏為或領取所爭物，準⽤前項但書之規定。」

[11]

   並不是所有提存都是提存⼈將錢放進去、對⽅就可以直接領出來，有時候對⽅必須完成⼀些特定任務，才
能領取。舉例來說，D因為C⽋他50萬元，所以故意損害C的⾞輛，兩⼈協商後決定和解，條件就是C還
錢、D將⾞輛回復原狀，則在C為D提存50萬元時，C就可以限制D領取的條件是D必須將C的⾞輛修好，
如此⼀來，在D完成修復⾞輛的（對待給付）義務前，法院就可以拒絕讓D領取。⾒提存法第21條：「清
償提存之提存物受取權⼈如應為對待給付時，⾮有提存⼈之受領證書、裁判書、公證書或其他⽂件，證明
其已經給付或免除其給付或已提出相當擔保者，不得受取提存物。受取權⼈領取提存物應具備其他要件時
，⾮證明其要件已具備者，亦同。」

[12]

   提存法第21條：「清償提存之提存物受取權⼈如應為對待給付時，⾮有提存⼈之受領證書、裁判書、公
證書或其他⽂件，證明其已經給付或免除其給付或已提出相當擔保者，不得受取提存物。受取權⼈領取提
存物應具備其他要件時，⾮證明其要件已具備者，亦同。」

[13]

   提存法第10條第3項、第4項：「
III 提存所接到提存書後，……。認為程式不合規定或不應提存者，應限期命提存⼈取回。……
IV 提存⼈依前項規定取回提存物時，應證明未依提存之效果⾏使權利或雖⾏使權利⽽已回復原狀。但有
第⼗七條第⼀項第⼆款或第三款規定之情形，不在此限。」

[14]

   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擔保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
返還提存物：⼀、假執⾏之本案判決已全部勝訴確定。」
提存法施⾏細則第30條第1項第4款：「聲請取回提存物，應作成取回提存物聲請書⼀式⼆份（附式六）
，為提存時同式之簽名或加蓋同⼀之印章，並附具下列⽂件：……四 依本法第⼗⼋條第⼀項第⼀款、第
七款或第九款規定聲請取回時，應提出法院裁判書及確定證明書；依第⼆款規定聲請時，應提出裁判書；
依第三款、第四款規定聲請時，應提出執⾏法院核發之未聲請執⾏證明或執⾏程序實施前撤回執⾏之證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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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依第五款、第六款規定聲請時，應提出法院裁判書及確定證明書、⽀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和解筆
錄、調解筆錄、經法院核定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調解書、仲裁判斷書、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效⼒之⽂
書或受擔保利益⼈對提存物之權利聲明不予保留之證明⽂件；依第⼋款規定聲請時，應提出受擔保利益⼈
表明同意返還之筆錄影本。但⽀付命令以中華⺠國⼀百零四年七⽉⼆⽇以前確定者為限。」

   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擔保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
返還提存物：……⼆、因免為假執⾏⽽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其假執⾏之宣告全部失其效⼒。」
提存法施⾏細則第30條第1項第4款。

[16]

   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擔保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
返還提存物：……三、假扣押、假處分、假執⾏經裁判後未聲請執⾏，或於執⾏程序實施前撤回執⾏之聲
請。」
提存法施⾏細則第30條第1項第4款。

[17]

   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4款：「擔保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
返還提存物：……四、因免為假扣押、假處分、假執⾏預供擔保，⽽有前款情形。」
提存法施⾏細則第30條第1項第4款。

[18]

   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5款：「擔保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
返還提存物：……五、假扣押、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其本案訴訟已獲全部勝訴判決確定；其請求取得與
確定判決有同⼀效⼒者，亦同。」
提存法施⾏細則第30條第1項第4款。

[19]

   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6款：「擔保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
返還提存物：……六、假執⾏、假扣押或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其本案訴訟經和解或調解成⽴，受擔保利
益⼈負部分給付義務⽽對提存物之權利聲明不予保留。」
提存法施⾏細則第30條第1項第4款。

[20]

   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7款：「擔保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
返還提存物：……七、依法令提供擔保停⽌強制執⾏，其本案訴訟已獲全部勝訴判決確定。」
提存法施⾏細則第30條第1項第4款。

[21]

   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8款：「擔保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
返還提存物：……⼋、受擔保利益⼈於法官或提存所主任前表明同意返還，經記明筆錄。」
提存法施⾏細則第30條第1項第4款。

[22]

   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9款：「擔保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
返還提存物：……九、提存出於錯誤或依其他法律之規定，經法院裁定返還確定。」
提存法施⾏細則第30條第1項第4款。

[23]

   ⺠事訴訟法第105條第1項：「供擔保之提存物或保證書，除得由當事⼈約定變換外，法院得依供擔保⼈
之聲請，以裁定許其變換。」、
⺠事訴訟法第106條：「第⼀百零⼆條第⼀項、第⼆項及第⼀百零三條⾄前條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
訟上之擔保者準⽤之；其應就起訴供擔保者，並準⽤第九⼗⼋條、第九⼗九條第⼀項、第⼀百條及第⼀百
零⼀條之規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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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存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清償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
提存所返還提存物：
⼀、提存出於錯誤。
⼆、提存之原因已消滅。」
提存法施⾏細則第30條第1項第3款：「聲請取回提存物，應作成取回提存物聲請書⼀式⼆份（附式六）
，為提存時同式之簽名或加蓋同⼀之印章，並附具下列⽂件：……三 依本法第⼗七條第⼀項各款規定或
指定受取權⼈無權受領⽽聲請取回時，應提出相當確實之證明。」

[25]

   提存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清償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返
還提存物：……三、受取權⼈同意返還。」
辦理提存及領取提存物（款）須知第2條：「⼄、取回或領取提存物（款）
⼀、聲請書類及應備⽂件：（⼀）聲請取回提存物（款），應提出下列⽂件：……3.依取回原因應提出之
證明⽂件如下：……（12）清償提存之受取權⼈同意返還提存物。  由提存⼈偕同受取權⼈，如為法⼈或
其他團體，則偕同其代表⼈或管理⼈，攜帶國⺠⾝分證、證明其為代表⼈或管理⼈之⽂件，到提存所製作
同意之筆錄。」
司法院（2019），《聲請取回提存物應備之書狀及⽂件？》。

[26]

   ⺠法第330條：「債權⼈關於提存物之權利，應於提存後⼗年內⾏使之，逾期其提存物歸屬國庫。」
提存法第11條第2項：「⺠法第330條所定⼗年期間，⾃提存通知書送達發⽣效⼒之翌⽇起算。」

[27]

   提存法第17條：「
I 清償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返還提存物：……。
II 前項聲請，應⾃提存之翌⽇起⼗年內為之；逾期其提存物歸屬國庫。」

[28]

   提存法第18條：「
I 擔保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返還提存物：……。
II 前項聲請，應於供擔保原因消滅之翌⽇起⼗年內為之；逾期其提存物歸屬國庫。」

[29]

   提存法第10條第3項：「提存所接到提存書後，……認為程式不合規定或不應提存者，應限期命提存⼈取
回。……其逾⼗年不取回者，提存物歸屬國庫。提存所於准許提存後，發現有程式不合規定或不應提存者
，亦同。」
提存法第11條第1項：「前條第三項所定⼗年期間，⾃提存所命取回處分書送達發⽣效⼒之翌⽇起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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